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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 6月 30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林瑞成委員（本季會議請假由盧映潔委員代理會議主席） 

委員：洪泰榮委員、張雪鳳委員、謝雅雯委員、盧映潔委員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開會日期：112年 6月 14日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因應 COVID-19疫情及至值戒護區工程進行，本季視察小組以議題討論及書面審查為主，內容詳第三項（視 

        察內容及處理建議）。 

  （二）本季視察小組無受理收容人陳情案件。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建議 

案由議題及視察內容 機關回覆 

一、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揭示保護兒少之精神，以及聯合國預

防兒少犯罪準則《利雅得準則》指出，制定預防少年犯

罪的整體政策措施，需強化對於明顯暴露在高風險而需

特別保護之青少年，提供保障渠等身心健全發展之機

會。 

        而家庭此一關鍵性之社會基本單位，在青少年成長過程

本所為強化收容少年在所期間之家庭支持與親子關係，相關策略作

法如下： 

一、子職教育課程： 

（一）目的：改善收容少年與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技巧，並學習為人 

      子女應扮演之角色，達到修復家庭及親子關係之目標。 

（二）辦理方式：本所與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合作，由 



2 
 

中可能扮演著具有保護因子或危險因子之雙重角色。而

收容在少觀所中之非行少年，多數均與家庭間之連結產

生或多或少之疏離現象，故在收容期間針對家庭支持及

親子互動等面向，貴所有無相關策略？ 

      該協會安排師資入所講授，每週上課 1次，每次 2小時。以 

      團體方式進行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家庭概論、自我探索、情 

      緒管理、家庭對個人的影響、家庭生命經驗澄清與統整、家 

      庭人際關係。 

二、一般接見： 

（一）目的：為使收容少年入所時可持續與家庭聯繫感情，感受到 

      家人的愛與關懷，減少因收容而產生之疏離感。 

（二）辦理方式：家屬持身分證明文件至本所接見室登記，每次接 

      見以 30分鐘為限。家屬每日均可辦理接見；每月第一個星期 

      日，亦開放辦理接見。 

三、行動接見： 

（一）目的：為避免家屬舟車勞頓及減少交通成本，法務部矯正署 

      已開放家屬撥打行動電話以視訊方式辦理接見，藉此增加家 

      庭凝聚力及強化親情連結。 

（二）辦理方式：家屬可至法務部矯正署提供網路平台下載 APP或 

      觀看教學影片，上傳證明文件，經本所審核後，家屬即可透 

      過行動電話不限地點與收容少年接見。 

四、懇親活動： 

（一）目的：營造溫韾歡樂的氛圍，讓收容少年與家人能齊聚一 

      堂，共度佳節，感受到家人的關懷與陪伴。 

（二）辦理方式：分別於每年春節、母親節及中秋節前夕舉辦面對 

      面懇親會，會中結合感恩活動，由少年上台向家人大聲說出 

      心中的感謝與對未來的承諾，並將所內的習藝成果(如手作 

      卡片、感恩披薩)獻給家人，讓家人看見少年的改變，有助 

      增進親子關係。另對於家人無法蒞所參加者，改以電話方式 

      與家人聯繫。 

五、親職諮詢： 

（一）目的：由於收容少年家庭常有單親、外配或隔代教養情形， 

      若有親子關係不佳及子女教養問題，本所提供親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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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使家長習得正確的教養觀念與溝通技巧，提升親職能力 

      及家庭功能。 

（二）辦理方式：利用少年家長辦理接見、寄物之時機，徵得家長 

      同意後，由心理師在現場進行親職諮詢，深入瞭解少年在外 

      生活情形及家庭狀況，並提供親子問題解決方案或社會資源 

      相關資訊。 

視察小組建議及補充說明 機關補充說明 

洪泰榮委員： 

1.針對本議題，機關的回覆相當完善，在此建議可連結機關 

  對外網頁，提供更多服務的資訊供少年家長參考及更多的 

  瞭解。 

2.開會會議紀錄及報告都會往上陳報及公開，在用詞用語方 

  面希望多審慎斟酌，所方答覆的五之(一)，「外配」宜改 

  為「新住民」。 

盧映潔委員： 

1.「子職教育課程」是否為貴所每週固定課程？ 

2.「行動接見」是否實際運作，設備及網路等是否運作順 

  利？ 

3.關於「親職諮詢」，能否請所方更加清楚的描述辦理情形 

  及心理師的諮詢方式。 

1.本所對外網頁均完整提供機關最新服務資訊供民眾及家屬參考， 

  並適時更新；「外配」用詞，將改為「新住民」。 

2.「子職教育課程」為本所固定課程，上課時間為每週五上午 9時 

  至 11時，共計 2小時。 

3.目前每月家屬申請「行動接見」次數約 1〜2次，之前疫情期間 

  約 7、8次以上，設備、網路等均確實有使用及維護，使用上亦 

  皆順暢、正常。 

4.關於「親職諮詢」業務方面，心理師於少年之家長辦理接見、寄 

  物後，詢問家長是否有親職諮詢之需求，如有該需求則在接見室 

  或會客室以面對面方式進行諮詢，原則上不需由家長預約時間， 

  但家長要事先預約亦可。要獲得足夠資訊與提供回饋需要足夠的 

  晤談時間，因此需要有多方因素的配合(如家長具有時間及意願 

  、心理師須排開其他行程)，今年度已辦理 8次，每次晤談時間 

  約 1至 2小時。 

案由議題及視察內容 機關回覆 

二、目前除臺北、臺南少觀所係獨立設置外，其他各地少觀 

    所皆附設於成人看守所內，可能會造成成少分界流於形 

    式、沿用成人監所管理措施、欠缺鑑別功能及教育理念 

    等缺失。而臺南少觀所獨特之優異環境，應能具備最佳 

    條件可對收容少年進行身心評估及行為觀察，供少年法 

    院（庭）參考，做出符合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 

    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之最適裁判。請問貴所依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 條第 2款：「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進行身

心評估及行為觀察，並提供鑑別報告。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

不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少年、其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

人或輔佐人，得隨時向少年法院聲請責付，以停止收容。」暨少年

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 28條：「少年觀護所應對

被收容之少年進行身心評估及行為觀察，並提供鑑別報告，認有必

要時，得請相關主管機關提供鑑別所需之精神醫療等資源，亦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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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條第 2款、少年法院與相關機 

    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 28條等規定之執行狀況有 

    無落實？ 

開資源聯繫會議，邀集少年法院、社政、教育、輔導、衛生醫療、

警政及勞政等機關（構）、學校、團體或個人參加。少年法院就鑑

別事項或方式有特別指示者，少年觀護所應依指示並得結合少年所

需之身心鑑別相關資源辦理之。」規定，本所對收容少年進行身心

評估及行為觀察，並完成鑑別報告；本所做法如下： 

一、本所獲矯正署補助經費，以勞務承攬方式進用心理師(領有臨

床心理師執照) 1名，負責輔導少年及撰寫少年鑑別報告，以提

供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參考。 

二、收容少年入所 7個工作天內，由心理師實施初次鑑別晤談及完 

    成心理測驗(例如：簡式健康量表)分析。另由護理師安排醫師 

    健康檢查，診斷是否罹患疾病。 

三、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少年行為，以綜合評估自制能力、生活適應

能力、性別互動、情緒行為能力、學習反應、溝通能力、運動

及行動能力等。 

四、心理師撰寫鑑別報告之資料蒐集與調查方式，主要是與個案當

面晤談(包括語言及非語言訊息)，其次為詢問其家庭、學校與

本所同仁(學生班及舍房主管)有關少年之情形，再做綜合研判

分析。 

五、在輔導過程中，如發現少年疑有身心異常情形時，除向本所護

理師先確認其病史外，必要時轉介本所身心科醫師診療。 

六、少年入所後 2週至 1個月內，心理師會完成少年鑑別報告，並 

    儘快提供給法院參考。 

視察小組建議及補充說明 機關補充說明 

洪泰榮委員： 

所方的少年鑑別報告對少年法庭而言極具參考價值，尤其少 

年在所收容期間的表現、狀況等，可以提供我們院方審理及 

後續處置的參考依據。因此相對來講時效性就很重要，經常 

會碰到收到報告時當事人已出所，因為少年開庭庭期所方應 

有訊息，這方面請少觀所相關業務承辦，如有初步評估報告 

1.依矯正署規定，鑑別報告於收容少年入所 2 週至 1 個月內提供法

院，由於部分少年收容期間較短，造成心理師尚未完成鑑別報告

即已出所。本所心理師撰寫鑑別報告內容非常詳盡，倍受肯定，

完成報告所需時間均於矯正署規定之時間內，邇後本所仍將儘快

製作報告，以提供法院參考。 

2.在心理測驗施測量表方面，依據矯正署規定是使用「簡式健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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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先送交院方，如此有關少年鑑別訊息資料較不致無法同 

步而難掌握少年狀況。 

盧映潔委員： 

1.本人曾經主持矯正署一項研究計畫，盤點過所有矯正機關 

  使用的心理測驗量表，發覺很多老舊沒有更新，也有少年 

  機關使用成人的量表；能否請所方心理師說明貴所使用的 

  心理測驗量表狀況。 

2.請所方視經費更換購買較新式及適合少年的心理測驗量表 

  ，供心理師施測使用。 

  表」，於收容少年入所時施測。有關委員所提，購買心理測驗量 

  表之建議，本所會評估實際需求，購買適合少年的心理測驗量表 

  。 

案由議題及視察內容 機關回覆 

三、邇來收容少年具有毒品、詐欺、暴力、幫派聚合等性質 

    者，收容後互動頻仍，進而可能產生違規、霸凌甚至潛 

    藏搖房滋事之危機。貴所對此有無建立相關之因應解決 

    機制以及針對此些特殊性質個案之輔導策略？ 

一、因應解決機制方面： 

（一）收容少年新收入所辦理新收作業時，本所人員會詢問少年是 

      否與所內其他少年有嫌隙、糾紛或同案等情形，避免配住同 

      房，以防衝突或違規事件發生。 

（二）本所舍房安排以 2-3人為一房；倘遇少年有暴力傾向、行為 

      乖張或其他特殊原因等，將依渠等收容少年相處狀況，適時 

      調整舍房。 

（三）函詢警局，瞭解少年在外素行，以及參加幫派情形，以作為 

      管教上之參考。 

（四）本所目前收容人數較少，對於前開人員將特別注意並加強戒 

      護與輔導，以避免戒護事故發生。 

二、輔導策略方面： 

（一）本所安排法治教育課程以強化收容少年守法意識，並使其瞭 

      解違法或不當行為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另本所輔導員利用 

      集體輔導時機，宣導反霸凌觀念，以避免強凌弱之情形發 

      生。 

（二）安排研讀古文經典，並請老師講解意旨，使瞭解做人處世之 

      道理。 

（三）輔導員於個別輔導時，除詢問生活適應情形外，並瞭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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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互動情形，掌握囚情動態，如有異常則通知訓導科。收容 

      少年如有違規或情緒控制問題時，安排心理師加強輔導或就 

      醫，協助個案建立正確的因應方式，避免問題惡化而衍生更 

      大的戒護事故。 

（四）每月安排文康活動，如：打球、運動、歌唱及遊戲等，以紓 

      解收容少年身心壓力，消除暴戾之氣。本所更將「不打架、 

      不吸毒、不偷竊、不詐騙」等宣導標語製作成拼圖遊戲及扇 

      子，並舉辦拼圖比賽，以寓教於樂之方式，讓收容少年將宣 

      導標語在遊戲的過程中內化於心。 

視察小組建議及補充說明 機關補充說明 

洪泰榮委員： 

最近有收容一些妨害秩序、幫派聚合等可能在外面就熟識的 

少年，之間可能有利害恩怨關係等，這方面有可能造成所內 

戒護上的困擾，因此所方如經輔導後有新收少年的最新資訊 

、狀況，可以同步及時提供我們院方，特別最近已經有外地 

的幫派勢力進入我們臺南地區，希望我們雙方能在此方面互 

相交流交換意見，有助案件順利釐清終結。 

本所於輔導時，如發現新收少年與其他收容少年在外有恩怨，本所

會加強輔導並做適當之區隔。又如發現少年有可提供法院參考之最

新資訊，本所於保護官蒞所時告知並將相關資料(如輔導紀錄、違

規紀錄等)送給法院參考。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列管、解除列管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小 

    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09年第 4季至 111年第 4季之建議事項，均已解除管考，無列管事項。 

112 1 議題三： 

1.謝委員： 

  大門外側機車停車場前的水溝有積水情 

  形，整段水溝並沒有很順暢排水，建議 

  將溝底磨平重鋪水泥或加裝隔網。另為 

1.大門外圍四周目前每日都有專人負責清理， 

  並定期巡檢水溝，並已依委員建議，將該段 

  水溝重鋪水泥及排水溝加裝隔網，確實做好 

  各區域的清潔工作，以防止病媒蚊滋生。 

2.將衛教及環境教育宣導，持續排入同仁常年 

解除列管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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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登革熱疫情，可於該處設置巡檢 

  表，以便即時檢視。 

2.有關的衛教課程宣導應該不只針對收容 

  少年部分，機關同仁也應詳加瞭解，共 

  同做好病媒蚊防治工作。 

  教育課程。 

 

五、附件 

   112年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